

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2019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执法大队、培训中心：
　　为更好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确保随机抽查工作落地见效，根据市应急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了《西青区应急管理局2019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19年4月9日     


天津市西青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4月9日印发
西青区应急局2019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更好落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津安监管执〔2018〕45号）和《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津应急执〔2018〕3号）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贯彻国家、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坚持依法监管，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双随机”抽查工作成为实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治理、暗访暗查等监管执法活动的主要方式，为较好解决检查任性、执法不公等问题，有力促进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奠定基础。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双随机”抽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由局长李宏昌同志为组长，各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队、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协调科，负责局机关“双随机”抽查工作方案的制定，并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开；各科(室)、队、中心负责“双随机”抽查工作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双随机”抽查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指导和业绩考评，严格落实“谁抽查、谁签字、谁负责”，确保“双随机”抽查的执法效果。
三、方法步骤
“双随机”抽查工作从每年1月份开始至9月底结束。
（一）被抽查企业和执法人员的确定
由“双随机”抽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局被抽查企业名录库、执法人员名录库，随机抽取、确定被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抽查企业数量按照执法人员数量、执法装备、车辆等要素确定。安全生产专家的抽取根据被抽查企业的类型和检查内容从局机关专家库中自行确定。               
一是明确“双随机”抽查主体。局机关具有安全生产执法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是实施“双随机”抽查的主体。“双随机”抽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局机关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开展随机抽查工作。
二是建立“双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建立以危险化学品、冶金等行业领域企业名录库，满足不同执法需求。
三是建立监管执法人员数据库。建立“双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力量和装备，结合监督检查对象，建立随机抽查监管执法人员数据库，随机确定执法人员。
四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专家数据库。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专家库及入库专家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专家数据库。参加双随机检查的专家原则从本局安全生产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现场检查结束后，专家要逐条陈述存在的具体问题或隐患，并提出整改的措施和建议。
（二）编制“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根据《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津应急执〔2018〕3号）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编制《西青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具体实施“双随机”抽查工作时，除有特殊情况外，均应当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制作执法检查方案和检查表。
（三）实施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前，应当查阅被检查单位的相关资料，制定书面的现场执法检查计划，明确具体的现场检查范围及重点内容，并根据现场检查方案实施检查。同时要建立随机抽查监管执法档案并长期保存。
（四）实现抽查成果综合运用
强化“双随机”抽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引导推动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自觉遵法守法。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对隐患严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严肃查处，从重处罚。对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隐瞒不报以及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公开曝光，并纳入“黑名单”管理。对失信企业按照《天津市行政机关联合惩戒暂行办法》的规定，实施联合惩戒。“双随机”抽查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及时向各街镇及其相关部门通报反馈。
四、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合理确定
“双随机”抽查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总局、市局要求，认真组织，周密安排。本年度随机抽查的比例确定为40%，共80家企业，局机关各科室、大队、中心要确保“双随机”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查工作制度，明确细化任务和步骤，确保“双随机”抽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注重宣传，主动公开
“双随机”抽查工作采取主动公开的方式进行，抽查情况和抽查结果除涉及个人隐私和单位商业机密内容外，均应向社会主动公开，增强威慑力。
（三）严格执法，加大处罚
“双随机”抽查工作执法要2名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监管执法人员组成。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要坚持“铁面”“铁规”“铁腕”“铁心”，严格落实 “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有关要求，对存在违法、非法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廉洁自律，接受监督
“双随机”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随机监督检查不得妨碍生产经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收受被检查对象及相关利益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不得徇私枉法和营私舞弊。对抽查工作中失职渎职和违纪的，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要通过平台向社会公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定期公布抽查情况和抽查结果，扩大“双随机”抽查的影响面，自觉接受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附件：
1.西青区应急管理局随机抽查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
2.西青区应急管理局随机抽查安全专家名录库。
3.西青区应急管理局2019年度随机抽查分工表。
4.《西青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重点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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